
 

 

证券代码：002583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17-07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三

期员工持股计划，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6 年 11 月 2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文件。 

2017 年 5 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式）（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进行调整，具体修订如下： 

草案章节 主要修订内容 

特别提示 
2、本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为与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董事（不含独

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及下属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以及

公司及下属企业对公司发展有较为突出贡献的员工。 

修订为： 

2、本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为与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公司及下属企

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公司及下属企业对公司发展有较为突出贡献

的员工。 

3、本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50,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员工合

法薪酬、自筹资金、借款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清州为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提供借款或担保借款。 



 

 

修订为： 

3、本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48,750 万元，资金来源为员工合

法薪酬、自筹资金、借款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 

修订为：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8,750 万元 

四、员工

持股计划

的参加对

象及确定

标准 

（一）参加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范围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董事（不含独立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参加对象在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工作，

领取薪酬，并签订劳动合同。 

修订为： 

（一）参加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范围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员工，参加对象在公

司或下属子公司工作，领取薪酬，并签订劳动合同。 

（二）参加对象的确定标准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应符合下述标准之一：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其他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展有较高贡献的人员。 

修订为： 

（二）参加对象的确定标准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应符合下述标准之一：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 

2、其他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展有较高贡献的人员。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情况 

参加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总人数不超过 3,000 人，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8 人及其他员工不超过 2,992 人，具体参加人数根据员

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任一持有人所持有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

标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如下所示： 

持有人 认购份额（万份） 占本计划总份额的比

例 

曾华 250 0.50% 

武美 250 0.50% 

张钜 250 0.50% 

蒋叶林 250 0.50% 

郭義祥 60 0.12% 

邓峰 100 0.20% 

王卓 50 0.10% 

杨立炜 40 0.08% 

董事、监事、高

管（8 人）小计 
1,250 2.50% 

其他员工（不超

过 2,992 人） 
48,750 97.5% 

合计 50,000 100% 

注：本计划持有人实际所持计划份额的比例，以具体参与人数根据实际

缴款情况确定。 

修订为：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情况 

参加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总人数不超过 2,992 人，具体参加人数根据员工

实际缴款情况确定。任一持有人所持有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标

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持有人份额分配情况如下所示： 

持有人 
认购份额 

（万份） 

占本员工持股

计划 

份额的比例 

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不超

过 2,992 人） 
48,750 100.00% 

合计 48,750 100.00% 

 



 

 

 

五、员工

持股计划

的资金、

股票来源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公司员工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

借款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陈

清州为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提供借款或担保借款。 

本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50,000 万元，依每份 1 元的价格测

算，总计不超过 50,000 万份。 

修订为：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公司员工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

借款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本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48,750 万元，依每份 1 元的价格测

算，总计不超过 48,750 万份。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 

修订为：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8,750 万元 

八、员工

持股计划

管理机构

的选任、

管理协议

的主要条

款及管理

费用 

（二）管理协议的主要条款内容 

5、目标规模：本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推广期规模上限为 50,000 万份，存续

期规模上限为 50,000 万份。 

修订为： 

（二）管理协议的主要条款内容 

5、目标规模：本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推广期规模上限为 48,750 万份，存续

期规模上限为 48,750 万份。 



 

 

十一、员

工持股计

划权益的

处置 

（二）持有人在存续期内发生丧失劳动能力、退休、死亡或劳动关系解

除等情况的处置办法 

1、丧失劳动能力 

持有人丧失劳动能力的，其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不受影响。 

2、退休 

持有人按照公司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后退休的，其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

额不作变更。 

3、死亡 

持有人死亡的，其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不作变更，由其合法继承人

继续享有。 

4、劳动关系解除 

在锁定期结束前，发生如下情形的，公司有权取消该持有人参与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资格，并将其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权益按照原始出资金额强

制转让给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具备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资格的受让人，受

让人以原始出资金额承接受让的员工持股计划权益： 

（1）持有人辞职的； 

（2）持有人自动离职的； 

（3）持有人在劳动合同到期后拒绝与公司或下属子公司续签劳动合同

的； 

（4）持有人在劳动合同到期后，公司或下属子公司不与其续签劳动合同

的； 

（5）持有人因不能胜任工作、绩效考核不达标等按照劳动合同法规规定

被公司或下属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 

（6）持有人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或严重违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规

章制度，且按照规定被公司或下属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 

锁定期结束后持有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及权益不受影响。 

修订为： 

（二）持有人在存续期内发生丧失劳动能力、退休、死亡等情况的处置

办法 



 

 

1、丧失劳动能力 

持有人丧失劳动能力的，其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不受影响。 

2、退休 

持有人按照公司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后退休的，其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

额不作变更。 

3、死亡 

持有人死亡的，其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不作变更，由其合法继承人

继续享有。 

锁定期结束后持有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及权益不受影响。 

本次补充修订后的《海能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

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修订稿）》及其摘要与原《海能达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及其摘要无实质性变更，不会对公司第三

期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员工及公司股东利益构成不利影响。 

因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相关的相关事宜，因此，本次补充修订后的《海能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修订稿）》及其摘要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海能达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修订稿）》

及其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海能达第三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修订稿）摘要》（公告编号：2017-065）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12 日 




